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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大綱

前言

說明



前言

一.依據工程委託單作業平台轉換NOTES系
統辦理作業流程說明。

二.工程委託單網路化為使校區之工程委託
作業網路化，減少文書作業時間。

三.凡屬營建、電氣、空調、管路、{醫療
儀器}、機械、設備及其他(如環境 )工
程等之建造、修護均適用本作業辦理。



前言

依目前工程委託作業機制及NOTES表單制度規定，
5萬元(含)以下屬零星修繕(特殊案件除外)，由總務處營繕組受理
5萬元(不含)以上，則由總務處專人(黃瀚霄)提案，委託營建部受理。

工程預算金額 提案者 受文者 審查專人 核決

5萬元(含)以下
(特殊案件除外)

經辦 D0500長庚大學
總務處

略 一級主管

5萬元(不含)以上 總務處專人
(黃瀚霄)

0RG10總管理處
營建部經理室

校長室專人 校長

工程委託單核簽流程

金額 提案 選擇核簽流程 呈核 審查專人 核決

5萬元(含)以下
(特殊案件除外)

5萬元(不含)以上

經辦

總務處
黃瀚霄

二級主管

二級主管
一級
主管

校長室
專人

一級主
管

校長室



說明

原：長庚醫院工程委託單 新制：NOTES工程委託單



說明:進入NOTES辦公室自動化
1 2

點選工作區

點選辦公室自動化



說明:辦公室自動化\工程管理\工程委託單

點選

點選工程委託單

點選填寫委託單



填寫委託單



填寫委託單

工程劃分及定義
(1)新建工程：新設立所需之
建造開發工程。
(2)擴建工程：既有建物、設
施整套或整系列增建之工程。
(3)改善工程：為提高教學研
究品質增加就學率、降低營
運成本、提昇工作效率、促
進安全衛生、防治污染等需
要，而局部增建或改造既有
設備之工程，以及研究開發
階段建造之測試設施等工程。
(4)修護工程：對既有建物、
環境或設備，進行整修與保
養之工程。



填寫委託單

B4EF

變更管理：一律不需
庫別：B4EF
投抵類別：一律免辦

XXXX 非環境支出

點選日期

G:林口



填寫委託單：選擇受文者



填寫委託單：選擇受文者



1

2

3

4

選擇受文者：總務處(5萬元以下案件)



依2010.04.26公佈函
庚大字oN990426003

填寫委託說明

填寫委託單：委託說明

委託說明填寫事項：
(應逐項填寫)
1.施工地點
2.委託原因及用途
3.委託項目及規格
4.委託數量
5.預估金額
(請事先估價再填寫)

6.聯絡人及電話



各單位須自行增設審核
所需核簽流程

5萬元以下：
請二級主管設定核簽流程
至各單位一級主管即可

一級主管

一級主管

填寫委託單：核簽流程設定



填寫委託單：核簽流程設定



工程部門接受委託辦理

核簽完成案件 預覽列印紙本


